附件一：


参  展  报  名  表
	展览会名称：  2008年德国科隆国际婴幼及少年儿童用品展览会（K+J）



	展出日期：  2008年9月11日－14日
	地点：德国科隆

	申请展位：     个，或        平方米
	企业网址：

	参展单位名称
	中文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	
	英文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	单位地址
	中文：

	
	英文：

	如参展人员单位与展位申请单位不同，请注明：

	联系人：
	邮政编码：


	联系电话：
	传真：

	手机：
	e-mail：

	参展人数： 持因公护照     人，持因私护照      人

	企业性质：国企  民营  合资  台资  外商独资  其他             

	企业类别：生产型  贸易公司  其他                  
	是否为我会会员： 是   否

	企业经营（产品）范围：

	汇款请寄：

账户名称：中国轻工工艺品进出口商会

开户行：农行北京潘家园支行

账号： 220201040000158

	参展主要产品（中英文）：

	参展单位领导签字及单位盖章：



	参展须知

1、 我商会展览部负责我参展企业的组织工作，请各参展企业根据筹展文件的要求配合我会按时完成各项筹展工作，如果未在商会规定的日期前提供相关材料，被视为自动放弃。

2、 参展商品须符合展（博）览会规定的展出范围，严禁假冒伪劣及劳改产品和侵犯知识产权的产品参展。作为组展单位，我商会有权对携带并展出不符合展（博）览会规定的展品提出撤换。

3、 参展单位须按要求搞好展品布置，保证展出效果，出售展品要按章纳税，严禁参展人员出售清册以外物品，同时不得携带违禁品出入境。

4、 参展单位须遵守展（博）览会规定，按时参展，不得提前撤展。

5、 参展单位在国外必须服从组展单位的领导，遵守各项外事纪律。

6、 参展企业在交纳摊位费后，即被确认为正式参展。如因企业原因未能参展，摊位费、报名费将无法退回，但退还全部未产生的人员费。本申请表一经签字盖章后具有合同效力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
请将上表填好后，传真至010-67705379       中国轻工工艺品进出口商会   展览部     张淳

